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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LY DECISION 係美國許多大學提供學生入學申請的一種特殊

方案，學生較一般申請者提早提出申請（大約每年十一月），學校亦

提早通知學生是否接受其入學（大約隔年一或二月）。參加該方案之

申請者必須承諾，倘所申請之大學接受其入學，申請者必須接受並撤

回其他所有的入學申請。此方案之公平性遭致強烈質疑與抨擊並訴之

於法，反對者認為該方案僅有學校及中上階層的學生受惠，完全不顧

多數學生（特別是少數族裔）的利益。儘管法院已做出有利 EARLY 

DECISION的判決，但其公平性仍在法院之公論（COURT OF PUBLIC 

OPINION）繼續辯論中。 

 

美國名校史丹佛大學及耶魯大學自去年開始採用 EARLY ACTION

入學申請方案，惟不同於 EARLY DECISION 的是，申請者無需承諾一

定入該所大學就讀。北卡羅萊那大學則決定取消所有的EARLY方案。

目前美國實施EARLY DECISION或EARLY ACTION方案的大專校院仍有

四百餘所。 

 

    針對各方的批評，仍維持採用 EARLY DECISION 方案的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入學事務院長William Conley

表示，只要妥善執行管理 EARLY DECISION 方案，無論是學校或學生

均受其惠，而該校今年一年級新生中有三分之一是透過此方案入學

的，其中少數族裔學生所佔比例與人口組成比例幾乎相同，故並未偏

袒主流社會（elite majority）的子女。C院長堅持該方案選擇的是



事先準備好（well-prepared ）的學生，卻不妨礙學生族群的多樣性

（diversity）。 

註: 

資料原始出處: USA TODAY, 九十二年八月六日；www.collegeboard.com；

www.admissionsconsultants.com. 

 


